
 

 

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修改《公司章程》中利润分配政策的独立董事意见 

 

 根据《公司法》、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

见》、中国银监会《信托公司管理办法》、《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

关事项的通知》、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——上市公司现金分红》等有关规

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参加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，就修改《公

司章程》中利润分配政策事项，发表如下意见： 

1．公司完善和细化了原章程中有关股票股利分配的条款，要求“充分考虑

公司成长性、每股净资产的摊薄等因素”。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

定。 

2．修改后的公司利润分配政策，在保持公司自身持续稳健发展的同时，高

度重视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，更好地维护了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，有

利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，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

情况。 

3．我们同意对《公司章程》中利润分配政策所作出的修改。 

 

 

独立董事：冯宗宪  王晓芳  张晓明 

    2014年 3月 20日 

 

 

 

 




